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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端思想的反恩德文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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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恩德，形成恩德文化。 但在历史上也存在着反恩德的异端思想。 反恩德文化

思想的前驱是王充和孔融，王充以唯物论否定了天对于人的恩情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恩情关系；孔融

也否定了父母之恩。 魏晋玄学的代表何晏、王弼、向秀、郭象、阮籍、嵇康等也以自然无为否定了恩德，主张保

护人的自然天性免受礼法侵害。 王学左派何心隐、李贽等主张私心为人性之本，否定了君权主导的恩德政治，
并且以平等思想打破了五伦、五尊规定的伦理次序。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则肯定人的

私欲的合法性，否定了恩德政治所依托的君父身份和君恩观念，产生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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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恩德，因此可以称之为恩

德文化。 由于目前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恩德性质并

没有形成自觉，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异端思想，
往往着眼于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反叛，
而没有着眼于对中国文化的核心恩德的批判，从
而也就没有触及这些异端思想的本质。 确立中国

文化的恩德本质，并且从反恩德文化的角度阐发

中国文化的异端思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建构

中国文化思想史。

　 　 一、中国文化的恩德性质和反恩德异端思想

的根源

　 　 儒家主导的传统文化是以恩德为核心的文化

体系。 在传统文化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社会

身份，包括在家族中的、社会中的和政治中的角

色，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施恩—报恩的

关系，担负了相应的伦理责任，从而形成了一种身

份伦理。 以这种身份伦理为核心，即形成了恩德

文化。 所谓恩德，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基

本的人际关系，形成以仁为普遍价值、以孝悌为基

础的家族伦理及其推广而成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

理，建构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儒家文化认为，孝是最基本的伦理范畴，其他伦理

范畴都是孝的推广和延伸。 孝根源于父母对子女

的生养之恩，子女对父母的报恩就是一种顺从的

社会责任。 这个伦理推广到社会领域，就形成了

类同孝悌的人际关系，如尊长、朋友的恩德关系；
推广到政治领域，就形成了君臣、官民之间的恩德

关系。 对这种恩德关系的概括，就形成了仁这个

基本伦理范畴。 仁具有爱的含义，“仁者爱人”，
成为基本的伦理规范。 但是，仁爱不是现代的爱，
而是恩爱，是施恩和报恩所规定的爱，而且依据施

恩和报恩的多寡而具有了差等性。
恩德文化自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经过秦代的

否定，在汉代得以重建，并且成为主流，以后延续

至整个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在这个历史进程

中，出现了反恩德的异端思想，而且在传统社会后

期与恩德文化发生了激烈冲突。 这些异端思想的

发生，根本上说是由于恩德文化本身存在着内在

的矛盾，其压制性导致了它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冲

突，引发了对主流文化的反抗。 恩德文化具有两

重性，一方面它的核心是仁，而仁是一种爱的形

态，它规定人与人之间要有亲爱之情；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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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又是一种身份伦理，与社会身份结合，规定了

尊卑长幼之道的等级秩序，带有不平等性。 恩德

文化把施恩—报恩作为支配—依附性社会关系的

根据，必然导致不平等和对人性的压抑。 这样，人
性对恩德文化就会产生反抗；同时，恩德蕴含的爱

的思想也会与恩德的压抑性产生冲突。 于是，在
传统文化内部，就会产生反叛恩德的异端思想。
所谓异端思想，这里主要指的是秦以后恩德文化

确立后的反主流文化的思想，而不包括先秦时期

的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后来的宗教（佛家和道

家）思想。 这些异端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先秦的

道家思想，以及后来传入的佛家思想，也有儒家思

想内部的人性因素的发挥，如王充思想就有荀子

思想的因素；孔融思想和魏晋玄学思潮就有道家

思想的底蕴；王学左派继承和发扬了儒学内部的

人道思想，其中李贽等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

平等思想的启发。
中国恩德文化自从先秦发生，在汉代确立，反

叛性的异端思想也随之发生，并且经历了不同的

发展阶段。 可以说，反异端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是
与恩德文化的确立和强化并行的，恩德文化的历

史发展，导致了压抑性的增强，而对恩德文化的反

弹也越强烈，异端思想也就越壮大。 反恩德的异

端思想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汉代的萌发阶段，以王充和孔融为代表。 他

们主要反驳董仲舒的天人合德，以天恩论证人恩

的思想，孔融也以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自然性反拨

所谓报父母之恩的孝道思想。 这个阶段，反恩德

思想还是个例，还没有形成一种思潮。 第二个阶

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异端思想形成宏大的思潮。
其魏晋社会形成了世家大族统治，是为准贵族社

会。 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以老庄思想反抗恩德文

化，形成了一股反叛礼教的异端思潮，其代表人物

有何晏、王弼、向秀、郭象、嵇康、阮籍等。 唐宋以

后，佛教对正统文化产生了冲击，其众生平等思想

对传统社会后期的异端思想产生了发酵作用。 第

三个阶段是明代王学左派的反恩德思想，其代表

者为何心隐与李贽。 这个异端源自儒学内部，它
发挥了恩德文化的人性因素，反抗其压抑人性的

因素。 第四个阶段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异端思想，

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为代表。 他们反思

了恩德政治的弊端，提出了具有民主因素的政治

思想。 总之，这些异端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

性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思想的光辉。 中国

文化的精华不仅存在于主流文化中，也存在于异

端文化之中。 虽然这些异端思想并没有成为主

流，不能在根本上撼动恩德文化的主体地位，但仍

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主流文化。

　 　 二、反恩德的异端思想的前驱———王充和

孔融

　 　 王充是东汉时代的儒家异端，中国思想史上

对他的肯定也多集中于其唯物主义思想。 但实际

上，他是反恩德文化的前驱者。 他的《论衡》长期

不被儒家正统所认可，视为“异书”。 在《论衡》
中，王充一方面以唯物论和“疾虚妄”的立场，对
主流文化思想有所质疑，其中包括对恩德观念的

背离。 从整体上说，王充对儒家恩德文化是肯定

的，强调礼义为治国之本，他在《非韩》篇中提出：
“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 民无礼义，倾国危主。
今儒者之操，重礼爱义， 率无礼之士，激无义之

人。 人民为善，爱其主上，此亦有益也。”另一方

面，王充对恩德文化并非完全肯定，而是有所批

判。 首先，恩德文化的神学根据是天恩，即天

（神）对人有恩，人要敬天，报答天恩。 董仲舒提

出了天人合德的思想，作为恩德的根据，所谓“今
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 （《春秋繁露·

竹林》），“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

数》）。 王充从唯物论立场否定了天具有神性，也
否定了天恩，这就在根本上摧毁了恩德文化的神

圣性和神学根基。 恩德文化认为天是自然的世

界，也是神的化身，而王充认为天就是自然界的天

空，不具有神性，是气所组成的物质实体：“天地，
含气之自然也。” （《论衡·谈天篇》） “如谓苍苍之

天，天者，体也。” （《论衡·雷虚篇》）天地的形状是

“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 （《论衡·说日篇》），
甚至说“天乃玉石一类也” （《论衡·谈天篇》）。 这

样王充就以天的物质属性否定了天具有神格，从
而也否定了天意和天命。 关于天恩的观念，一是

说天造人，有生人之恩；二是说天生万物，供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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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养人之恩，王充对这两个论点都予以驳斥。
关于天造人的观念，王充认为，人是偶然自生的，
是气的产物，与天意无关：“夫天地合气，人偶自

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 ……然则人生于

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固气而生，种
类相产。 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 （《论衡·

物势篇》）既然天不生人，人乃自生，当然也就无恩

于人。 关于所谓天生万物，为人造福，从而有恩于

人的观点，王充也指出其虚妄。 他认为天道是自

然规律，并不属意人类祸福。 他认为万物都是

“因气而成”（《论衡·物势篇》），与天意无关。 “天
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

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 （《论衡·自然》）“天道

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

藏。 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 物自成藏。”
（《论衡·自然篇》）既然天无神格、无意志，也就不

能对人发生超自然的影响，所以他反对董仲舒所

谓的天人感应之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

行而应人。” （《论衡·明雩篇》）他也反对董仲舒的

谴告之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

为，非自然也。”“夫变异自有占侯，阴阳物气自有

终始。”（《论衡·谴告》）他认为谴告之说不过是圣

人的编排：“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
圣人之口。”（《论衡·谴告》）由此出发，王充进一步

批判了通过祭天求取福寿的观念和行为，认为天

没有意志，“不生不死” “自然无为” “无口目之

欲”“于物无所求索”，所以不会降福于人，从而通

过否定天的人格性而否定了天人之间的施恩—报

恩关系。
王充除了批判了天恩观念之外，也间接地批

判了人恩观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恩，认为人

与人之间是一种恩情关系，即长者、强者、尊者施

恩于少者、弱者、卑者，而少者、弱者、卑者报恩于

长者、强者、尊者，由此形成了身份伦理，构建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恩德首先

体现在孝的观念上，孝被看作儒家伦理的起点，推
广而成社会伦理、政治伦理。 王充是以孝行闻名

乡里的，当然不会反对行孝，但他把孝看作一种对

父母的自然感情，而不是一种身份化的责任，这是

与正统的孝道不同的。 正统的孝道认为父母生

身，所以有恩于子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

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孝心的根据，所以子女要

依从父母。 而王充认为父母生子女非有意为之，
乃是偶然的自然行为，他说：“夫妇合气，非当时

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 且夫妇不故

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论衡·物势篇》）这

就等于说父母生子女并非有意施恩，只是一个偶

然事件，从而无恩于子女，这就挖掉了孝的基础，
也挖掉了恩德的基础。 关于道德的根据，王充反

对董仲舒的天人合德的观念，持自然发生论的观

点，认为道德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自然情

感。 王充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 谷足食

多，礼义之心生。 礼丰义重，平安之基足。”“为善

恶之行，不在人之性质，而在岁之饥寒，由此言之，
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他认为道德

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决定，只要生活充裕，道德

就自然产生。 这种观点回避了道德产生的社会关

系基础，具有庸俗唯物论的性质。 但是，这种道德

观与正统的恩德论不同。 儒家认为道德起源于天

地之恩、父母之恩，而王充则认为道德是在物质生

活中自生的，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不是起于施恩—
报恩的恩情，这是对恩德文化的某种反叛。 这种

思想体系在他对祭祀祖先的态度上。 恩德文化认

为祭祀祖先是为了报答祖先的恩德，并且求得祖

先的保佑，进而把恩情、恩义延伸到社会生活中，
形成一种施恩—报恩伦理。 而王充提出了“报功

以勉力，修先以崇恩”（《论衡·祭意》）的思想，认为

所谓“报功”就是通过祭祀感谢祖先的功德，表达

追念之情，而非为了求得福报。 “故圣王制祭祀

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论

衡·祭意》）这就把对祖先的感恩放到了常情之中，
只是一种感谢、怀念之情，与神灵无关，也不是为

了求得福报，从而挖掉了祖先崇拜的根基。 这种

思想就与恩德观念有所区别。 关于“修先”，王充

说：“宗庙先祖，己之亲也，生时有亲养之道，死亡

义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 推人事鬼，缘生

事死，人有赏功供养之道，故有报恩祀祖之义。”
（《论衡·祭意》）这里强调了祭祀的报恩性，但不是

祈福免灾，而是一种纪念性的仪式。 总起来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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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对恩德文化的认同与批判是并行的，而批判往

往是不自觉的、局部的，并没有达到自觉的、彻底

的程度。
汉末的孔融，继承了王充的异端思想，主要是

对于孝道的质疑，从而在根本上质疑了恩德文化。
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同僚路粹弹劾孔融：
“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
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里说孔融称父母

因情欲而生子女，并无恩情可言。 这种言论明显

源自王充：“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

而合，合而生子矣。” 不过王充之言重点不在非

孝，而在于论证天地非故生人，以解除神恩，当然

不经意间也解除了人恩，包括对孝道的否定；而孔

融这直接指向孝道，否定了人恩的根本。 此外，据
曹操列举的罪状，孔融还说过“若遭饥馑，而父不

肖，宁赡活余人”，这是以善恶评价代替恩德规

范，就是以普遍伦理代替了身份伦理，否定了以孝

为核心的恩德伦理。 这一言论、思想在奉行“以
孝治天下”为国策的统治者看来，当然是大逆不

道、不能容忍的，所以曹操在《宣示孔融罪状令》
中痛斥孔融的悖逆，“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

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

人。 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

晚”（《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 最

后导致了孔融被杀害的惨剧。
总之，汉代发生的异端思想还是个别的，没有

形成体系和思潮，但它率先质疑恩德概念，为以后

的反恩德文化思潮开了先河。

　 　 三、魏晋玄学对恩德文化的反动

魏晋时期，反恩德文化的思潮形成。 由于社

会黑暗、动乱，正统儒学衰微，而玄学崛起。 玄学

是道家思想的流变，它倡导自然无为，提出了“越
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从而构成了对恩德文化

的批判。 所谓名教，即礼法，核心是恩德。 晋袁宏

《后汉纪·献帝纪》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

也。”恩德文化以礼法、名教来约束人的思想和行

为。 魏晋玄学家痛感礼法、名教的虚伪和压抑，转
而从玄学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并且依据玄学对礼

法、名教展开了实践上的反抗和思想上的批判，其
主要矛头是指向恩德的。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创始者，他们从本体论上

否定了礼法，展开了以“自然”对“名教”的批判。
儒家恩德认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施

恩—报恩，于是就有恩情发生，在恩情的基础上形

成了理性化的恩义，包括家族伦理方面对父母的

孝、社会伦理方面对他人的“义”和政治伦理方面

对君主的“忠”。 而恩义一旦建立，就成为社会规

范，形成了礼法、名教。 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构成

了魏晋时期思想冲突的主要形式。 玄学以“自

然”为本，导致对恩德的解构，对礼法、名教的反

动。 玄学家遵从老庄，以自然无为为本，为真，以
礼法、名教为末、为伪，故主张“崇本息末”，解除

礼法、名教对自然天性的束缚。 王弼认为，“万物

虽贵， 以无为用， 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舍无以为

体， 则失其为大矣，情发之于性，所谓失道而后德

也。 以无为用，则得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

理。 下此已往则失用之母。 ……所谓失德而后

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 夫礼也，所始首

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 夫

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老

子·第三十八章》注）既然以自然无为为本，那么礼

法、名教是人为、有为，当然就失去了本源性、合理

性。 王弼认为，以无为本的道，是“上德”即无为

无不为之德，而礼法是有为的“下德”，归上德支

配。 这就取消了恩德的神圣性和绝对合理性。 嵇

康认为礼法制度都是在大道不存，人性失真之后

制作的：“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
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 造立仁义，以婴其

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
《六经》纷错，百家繁炽。 荣利之涂，故奔鹜而不

觉。”（《难〈自然好学论〉》）他指出礼法、名教实为自

然天性之牢笼，故必须“越名教而任自然”。
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也是在本体论上偏离

了恩德文化。 一方面，他们提出了 “本迹论”。
“本”指“无为”之道 ，“迹”指“无不为”之“迹”，
虽然意在沟通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有为思想，但
以无为为本，以有为为迹，就是以无为为本体，以
有为为现象，这是以道统儒，且把儒家入世思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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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化了。 这种本迹论虽然与儒学妥协，但也在根

本上消解了恩德的绝对性。 向秀、郭象与现实妥

协，认为合乎自然就是要顺命安分：“知不可奈何

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 故

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

一，而无休戚乎其中。” （《人间世注》）他们甚至认

为，仁义即人性，也属于自然：“夫仁义自是人之

情性，但当任之耳。” （《骄拇注》）因此，“任物之真

性者， 其迹则六经也” （《天运注》）。 这样，就背离

了老庄返自然去仁义的本义，而把儒家的仁义与

道家的自然调和在一起，也就是把“六经”承载的

礼法、名教自然化，这实质上是把自然之情与恩

情、恩义同质化，从而容纳了恩德文化。 另一方

面，把仁义自然化也给恩德注入了自然天性的因

素，从而为解构恩德文化埋下了伏笔。
玄学思想的信奉者痛感礼法名教对天性自然

的压抑摧残，主张逃避礼法名教束缚，回归天性自

然。 嵇康揭露现实社会“惧物乖离，攘臂立仁，利
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天性丧真” （《太师

箴》）。 因此主张回归自然天性，即“不以荣华肆

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
真有富贵也。 …… 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

也；以恬淡为至味， 则酒色不足钦也。”（《答难养生

论》）阮籍也控诉礼法的罪恶：“坐制礼法，束缚下

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 “汝君子之礼法，诚天

下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大人先生传》）

在玄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玄学的情理

观。 因为恩德建立在恩情的基础上，因而对情的

阐释就关系到对恩德的肯定或否定。 玄学通过对

情的阐释来否定恩德文化，主要采取以下两种

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以自然为无情，以无情来解构

恩情、否定恩义，从而否定恩德文化。 何晏主张圣

人无情，属于第一种。 何邵《王弼传》云：“何晏以

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向

秀、郭象也主张无情：“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
生之所知，岂情之所知哉？ 故有情于为离旷而弗

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贤圣而弗

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 （《德充符注》）圣

贤是“无情”而自成，“故无往而不因，无因而不可

也”（《大宗师注》）。 这种思想源于老子的“圣人无

情，以百姓为刍狗”。 以无情为本，就否定了人与

人之间的恩情，自然也包括对父母、君主的情感，
从而也就否定了建筑于其上的恩德，如孝、忠等礼

法规范。
第二种途径是主张自然之情是无欲之情，强

调自然之情的本体性，以自然之情来否定虚伪的

有为之情———恩情，进而否定恩德，从本源上否定

礼法、名教。 王弼、阮籍、嵇康等属于第二种途径，
他们反对圣人无情说，认为圣人也有情，但此情是

“无累于物”的自然之情，不是累于物的俗人之

情。 所谓无累于物，就是无欲之情。 王弼、阮籍、
嵇康，都认为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都主张

“无欲”之情。 按照这个思路，一切社会性的情感

都是不真之情，而恩情累于物，有欲望，不合于玄

学之道，故属于不真之情。 由此推知，建筑在恩情

之上的恩德也就失去了合理性，一切礼法、名教都

可以抛弃。 阮籍倡导“越礼任情”，嵇康倡导“越
名任心”，都是以这种真情超越礼法、名教，也就

是以无累于物的自然之情取代恩情，进而排除恩

义（礼法、名教）。 嵇康虽然并不主张放肆欲望，
但也指出：“六经以抑引为，人性以从欲为欢，抑
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

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难

〈自然好学论〉》）这就揭示了名教违反人性、压抑欲

望的弊病。 他提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

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 夫气静神虚

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

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物情顺通，故大道无

违。 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释私论》）这里

所谓的“自然”之心，就是他所说的“鉴乎古今，
涤情荡欲”的无欲无为之心，当然也就不是被恩

德所规定的恩情。 他主张以“自然”之情、自然之

心，冲破礼法、名教的罗网，回归天性，获得自由。
嵇康自称“每非汤、 武而薄周、 孔”（《与山巨源绝交

书》），就是以自然之心违抗礼法、名教。 阮籍、嵇
康的非礼无法的言行，就是出乎自然之心，发乎自

然之情，而不顾礼法规范。 阮籍喊出“礼岂为我

辈设也”，就是认为自己不需外在礼法约束，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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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心，就可以为人处世。 阮籍在丧母期间不

遵守礼俗规定，饮酒食肉不辍，“直言‘穷矣！’举

声 一 号， 因 又 吐 血 数 升， 毁 瘠 骨 立， 殆 致 灭

性” ［１］ 。 看似不孝，实则出自真情。 如果说孝顺

父母还有情感基础，所以嵇康、阮籍虽然不守礼

法，但仍然不失真情，那么对于君主的“忠”，不仅

作为恩义要否定，作为恩情也不存在，所以他们采

取逃避的态度。 嵇康以个人天性的理由提出做官

的“七不适”，推拒了朋友山涛的推荐，写出了绝

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 而阮籍出仕，并非情

愿，乃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
总之，魏晋玄学对恩德的反叛，主要是利用道

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人为之名教，以求自然天

性之解放。

　 　 四、王学左派的反恩德思想

汉代和魏晋时期对恩德文化的质疑，其思想

渊源主要是道家思想，而在传统社会后期，对于恩

德文化的批判更有外来佛教的思想资源，从而增

强了异端思想的批判力度与深度。 为了巩固主流

文化的根基，宋明理学把恩德观念发展到极端，严
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而异端思想的反抗也愈加

强烈。 这个时期反对恩德文化的代表是明代的何

心隐与李贽，他们都属于王学左派，具有狂狷性

格，其异端思想较前人更为鲜明、彻底、系统。
第一，何心隐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对恩德文

化进行了批判。 恩德文化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模

型，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建构了“亲亲” “尊尊”
的伦理规则。 所谓“亲亲”具有“差等”性，即以孝

悌为基点，推广至社会、国家，确定亲疏远近关系，
形成了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 而所谓“尊
尊”具有等级性，即依照父子、兄弟关系建构了社

会政治领域的君臣秩序。 而何心隐把亲亲、尊尊

规则改造为普遍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准则，提出

“莫不亲” “莫不尊”的伦理思想。 何心隐的《仁
义》云：“亲亲而尊贤，以致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
不尊”，“仁无有不亲也，唯亲亲之为大，非徒父子

之亲亲已也，亦唯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

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 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

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

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唯尊其所可尊，
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 尊斯

足以正其路， 以达于天下之路， 斯足以象义

也。” ［２］１４８这种论述突破了恩德伦理的框架，“莫
不亲”体现了一种普遍的爱，“非徒父子之亲亲已

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恩德文化的差等性和

“差序格局”；“莫不尊”包含着一种平等思想，“非
徒君臣之尊贤已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恩德

文化的等级性。 因此可以说，这种突破产生了新

的伦理思想的萌芽。
第二，何心隐提出了“均”“群”的政治伦理原

则，打破了恩德文化的不平等性和私己性。 恩德

文化以施恩—报恩区分社会身份，建立了一种不

平等的身份伦理，即施恩者支配受恩者，报恩者依

从施恩者，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准

则，它具有控制性，缺乏平等性。 同时，恩德文化

也以自己为中心，通过施恩或报恩建立社会关系

和伦理规范，形成父慈子孝、夫德妇贤、兄友弟恭、
官良民顺、君明臣忠的身份伦理，它具有私己性，
缺乏普遍性。 而何心隐力图打破这种身份伦理的

控制性和私己性，形成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的伦

理规范。 《论中》云：“君者，均也。 君者，群也。
臣民 莫 非 君 之 群 也， 必 君 而 后 可 以 群 而 均

也。 ……至于可以群夫妇而夫妇均，可以群昆弟

而昆弟均，可以群朋友，而朋友均者，莫非君其心

于道也，‘中’也。” ［２］３２这里的“均”，就是平等，形
成平等的伦理规范，无论君臣、夫妇、兄弟、朋友，
都应该不分长幼尊卑，平等交往；“群”是在平等

基础上的普遍性，形成普遍的伦理规范，无论是君

臣、夫妇、兄弟、朋友，都应该不分远近亲疏，遵行

同一伦理规则，合成同一社会群体。 这种平等思

想和普遍性伦理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构成了对恩

德文化的反动。
第三，何心隐把朋友一伦作为社会关系的基

础和范式，从而打破了“五伦”的伦理次序，取消

了“五尊”的支配性，提出了平等的社会关系和伦

理准则。 恩德文化建构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朋友五伦，以君臣关系为最尊，以忠君为最高责

任；以父子关系为社会关系的根基，以孝为道德的

本源，可以说，一切社会关系和伦理范畴都是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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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演而成的。 同时还提出了“天地君亲师”五

尊，作为报恩对象。 父子关系是父母施恩于子女，
子女要报恩于父母，父母对子女有支配权，子女对

父母有顺从的责任。 而父子关系代表的家族关系

推广到社会、国家领域，就形成了君父与子民、父
母官与百姓的支配性关系，所以五伦、五尊代表的

社会关系是控制性的、不平等的。 但何心隐却把

朋友关系作为典范建立人伦关系，以友谊作为一

切伦理范畴的根本。 何心隐说：
　 　 天地之交曰泰，交尽于友也。 友秉交也，
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 昆弟非不交也，交而

比也，未可以拟天地之交也。 能不骄而泰乎？
夫妇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

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 八口之天地

也，百姓之天地也，小乎其交也［２］２８。
何心隐认为朋友之交为至善，是五伦之典范。

而其他四伦都非尽善，因为各自从私利出发，故有

比、匹、昵、陵、援等缺陷，只有朋友是基于道义、友
谊，无私利，是无缺陷的尽交，所以是理想的人伦

关系。 故应该秉持朋友之交的原则，建立普遍的

人伦关系。 虽然朋友关系在恩德文化中比附于兄

弟关系，也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控制性，但毕竟处于

五伦之末，相对于其他四伦，不平等性和控制性较

弱。 因此，把没有列入五尊的朋友，成为最高的典

范，其意义非同小可，实质上是对恩德文化的反动。
何心隐也尊崇师道，认为师“至善”：“师也，

至善也。 非道而尽道，道之至也；非学而尽学，学
之至也。 可以相交而友，不落于友也；可以相友为

师，不落于师也。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惟大为泰

也，师其至乎！” ［２］２７－２８可见他将师友并提，作为

人伦典范。 由于师友关系在恩德文化中不具有强

制性的支配性、依附性，带有相对的平等性，因此

他倡导把师友关系推广到政治领域，以消解政治

制度的不平等性、压迫性。 他提出君臣关系应该

是师友关系：
　 　 君臣友朋， 相为表里者也。 昔仲尼祖述

尧舜，洞见君臣之道，惟尧舜为尽善矣。 而又

局局于君臣以统天下，能不几于武之未尽善

耶？ 此友朋之道，天启仲尼，以止至善者也。
古谓仲尼贤于尧舜，谓非贤于此乎！ 且君臣

之道，不有友朋设教于下，不明。 友朋之道，
不有君臣出政于上，不行。 行以行道于当时，
明以明道于万事，非表里而何［２］６６？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尧舜是也。 旨出于

尧而宗 归于舜，不有二也。 父子相师，父子

相友，文武是也。 旨出于文而宗归于武，不有

二也。 兄弟相师，兄弟相友，武周是也。 旨出

于武而宗归于周，不有二也［２］３７。
这里不仅提倡君臣关系是师友关系，父子关

系、兄弟关系也以师友关系为最高形式，这就彻底

改造了恩德文化。 五伦中除了夫妇关系都变成了

师友关系，这意味着伦理体系都非恩德化了。
他还提出在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组

织“会”：
　 　 夫会，则取相于家，以藏乎其身；而相与

主会者，则取相于身，以显乎其家者也。 不

然，身其身者，视会无补于身也。 家其家者，
视会无补于家也。 何也？ 视会无所显无所藏

也。 乃若天下国之身之家之可以显，可以藏

其家者也。 会岂小补于身以家已乎？ 不然，
身其身者，身于士农工商其身已也。 家其家

者，家于士农工商其家已也。 小补于身于家

已也，可象天下国家所显所藏者乎？ 必身以

主会而家以会，乃君子其身其家也，乃君子以

显以藏乎士农工商其家以会也［２］２８。
这样，“会”就凌驾于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

“家”和“国”之上，带有平等互助的性质，具有了

民间社会的性质。 这种思想虽然带有乌托邦的性

质，但也构成对恩德文化和后宗法社会结构的

冲击。
李贽是明代另外一个著名的异端思想家，他

受到利玛窦等西来传教士的影响，具有了一定的

平等思想。 他服膺陆王心学，以心为万物之本，认
为这是伦理的根源。 他提出了“童心”说，以对抗

传统礼法。 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

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

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

初矣。”（《童心说》，《焚书》卷三）但这种“童心”不是

道家的无知无欲之心，而是充满了世俗欲望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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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他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 人必有私，而
后其心乃见。 若无私，则无心矣。 ……此自然之

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 然则为无私

之说也，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
管跟脚虚实，无异于事，不足采也。” （《德业儒臣后

论》，《藏书》卷三二）李贽主张为己：“士贵为己，务
自适。 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

僻。 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

糠。”（《答周二鲁》，《焚书》增补卷）李贽以私心、自适

为出发点，建构其伦理学说体系，意义重大。 恩德

文化把社会关系确定为施恩—报恩关系，于是人

就成为“为他”的存在，或者成为施恩者，或者成

为报恩者，而丧失了个体独立性。 李贽立足个人，
以为己的私心推倒了为他的公心，也就推到了恩德

的施恩—报恩之义。 所以他否定施恩—报恩的传

统伦理，李贽断言：“是故视之如草芥，则报之如寇

仇，不可责之谓不义；视之如手足，则报之如腹心，
亦不可称之谓好义。”（《序笃义》，《续焚书》卷二）

从私心、自适出发，如何规定人际关系呢？ 李

贽认为人与人只是利益关系：宣称“天下尽市道

之交”，“也不过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 （《论交

难》，《续焚书》卷二）。 这就彻底推翻了恩德关系，
否定了恩德文化的合理性。 他认为，从各自的私

心出发，建立的伦理规范和社会制度才是合理的，
即“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
天而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
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

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

礼” ［３］ 。 而如果违反私心民欲，以礼齐物，“欲强

天下使从己，驱天下使从礼”，以所谓公义压制人

欲，这是真正的“非礼”。 这就以私心否定了礼，
从而构成了对整个恩德文化的否定。

恩德文化把人纳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身份伦理之中，抹杀个性。 李贽强调人的个体差

异性，反对以礼法压制个性，实际上就是反对以恩

德桎梏人。 他指出：“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

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 （《道古录》卷上，《李贽

文集》第七卷）“ 是故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

正也，不可得而同也。” （《九正易因·乾》，《李贽文

集》第七卷）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

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 （《论政篇》，《焚书》卷三）

“人之德性，本自至尊无对。 所谓独也，所谓中

也，所谓大本也，所谓至德也。” ［４］ 这种个性观念

是冲突社会后期发生的，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李贽从个性出发反对恩德文化，认为礼法不顾个

性差异，强制划一，即“执之以为一定不可易之

物”，是戕害人性之法。
从私心伦理观出发，李贽提出了功利性的社

会关系论。 李贽认为人伦关系是基于功利性的关

系，不是恩德关系。 这种观念是传统社会后期兴

起的商业伦理思想的体现，是契约关系思想的萌

芽。 李贽认为父子关系不是恩德规定的那样天经

地义，而是功利性的关系。 例如，父“以子为念”，
无非是因为“田宅财帛欲将有托，功名事业欲将

有寄，种自大父来者，今皆于子乎授之” （《答李如

真》，《焚书》增补卷一）。 把父子关系降低为功利性

的关系，固然抹杀了亲情天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否

定了家族伦理的神圣性，揭穿了恩德的虚伪性。
他还认为，朋友关系也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以
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朝摩

肩而暮掉臂，固矣。”（《论交难》，《续焚书》卷二）他的

交友观是有等级的，从酒食之交、市井之交，直至

心胆之交、生死之交，共分为十种档次，虽然有高

下之分，但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因而都有合理

性。 他说：“何谓十？ 其最切为酒食之交，其次为

市井之交。 ……其三为遨游之交， 其次为坐谈之

交。 ……技能可人，则有若琴师、射士、棋局、画工

其人焉。 术数相将，则有若天文、地理、星历、占卜

其人焉。 ……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

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 ［５］１２０同样，在
李贽的眼里神圣的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功利性的关

系，甚至孔子与弟子的关系既是志同道合，也是利

益互惠：“夫唯君子超然势利之外，以求同志之

劝，而后交始难耳。 况学圣人之学而深乐夫得朋

之益者，则其可交必如孔子而后可使七十子之服

从也。 何也？ 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

无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

欲也。 如此乎其欲之难也，是以终七十子之身不

知所掉臂也。 故吾谓孔子固难遇，而七十子尤难

遘也。” ［５］７３这样就抹掉了恩德赋予师生关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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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性、等级性，还原了人伦的社会关系基础，以平

等的互利关系摒除了恩德的依附性关系。
传统五伦的次序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朋友，李贽改造为：夫妇、父子、兄弟、师友、君臣，
把夫妇放在首位，把君臣放在末位，这个次序的颠

倒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伦理的根源在家族伦理，
而中国家族关系与西方不同，西方是以横向的夫

妻关系为主轴，所以产生了平等的伦理思想；中国

是以纵向的父子关系为主轴，所以产生了家长制

的伦理思想。 李贽把夫妇关系放在家庭关系的首

位，就把传统的家族伦理的根基抽掉了，赋予家族

关系以平等性。 他还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夫妇的

责任是对等的，不仅主张“妻贤”，还主张“夫贤”，
夫妻之间具有对等的责任。 由此，李贽的伦理思

想就趋于平等，而不认同建立在父子关系上的整

个恩德观念。 此外，李贽把君臣关系放在末位，也
明显地降低了君主的地位，削弱了君权。

不仅如此，李贽把朋友关系也平等化了，认为

朋友是互相平等、可以“心腹告语”者。 他认为，
朋友之交从世俗层面上说，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从
理想层面上说，是同志关系。 他说：“友者有也，
故曰道德由师友有之，此可以见朋之不可离也。
然世间真友难得，而同志真友尤其难得。 古人得

一同志，胜于同胞，良以同胞者形，而同志者可与

践其形也。 孔、孟走遍天下，为着甚么？ 无非为寻

同志焉耳。” ［５］１７总之，他颠覆了传统的以兄弟之

间的不平等关系比拟朋友关系的伦理思想。 而把

朋友关系作为同志关系，这不是支配性的关系，是
互利平等的关系。 朋友关系不仅位列于君臣关系

之前，甚至“胜于同胞”关系，可见李贽突破了恩

德文化的君臣之大义，也突破了家族本位的“亲
亲”伦理规范，因此李贽的朋友观也颠覆了恩德。

李贽还把朋友关系合成为师友关系，认为：
“余谓师友原是一样，有两样耶？ 但世人不知友

之即师，乃以四拜受业者谓之师；又不知师之即

友，徒以结交密者谓之友。 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

受业也，则必不可以与之友矣；师而不可以心腹告

语也，则亦不可以事之为师矣。 古人知朋友所系

之重，故特加师字于友之上，以见所友无不可师

者。 若不可师，即不可友。 大概言之，总不过友之

一字而已，故言友则师在其中矣。 若此二上人，是
友而即师者也。” ［５］７５这里的意义在于，在恩德文

化中，师是“天地君亲师”五尊之一，师生关系本

来是一种类同父子关系的不平等关系，而李贽把

它等同于朋友关系，而朋友关系在恩德文化中相

当于兄弟关系，李贽更规定朋友关系为同志关系，
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师生关系的不平等性，从而推

翻了师作为“五尊”之一对学生的支配地位。
在政治伦理方面，李贽提出了 “人本自治”的

政治理想，达到所谓“至人之治”：“只就其力之所

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

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

其千万人之欲。 是谓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

而笃也。 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 （《道古录》

卷上，《李贽文集》第七卷）“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

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 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

也……既说以人治人，则条教禁约，皆不必用。”
（《道古录》卷下，《李贽文集》第七卷）自治就是自我约

束，而不是他律的礼法控制。 他鲜明地提出以

“人本自治”取代“条教禁约”，也就是解除礼法控

制。 “人本自治”虽然具有乌托邦色彩，但也与对

君主以皇恩为名义的统治相反对，是对恩德政治

的彻底否定。
总之，李贽的异端思想对恩德的批判，是立足

于个体价值，并且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这
在中国思想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明清之际的反恩德政治思想

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异端思

想家。 在外族入主中原、朝代鼎革之际，他们开始

反思中国政治的弊端，对传统的恩德政治伦理做

出了深度的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从而把反

恩德的异端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黄宗羲对君权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深度批判，

这个批判是从反恩德政治的角度进行的。 传统政

治伦理把统治权的合法性归之于两点，一是把君

主与臣民的关系当作父子关系的延伸，故有君父

与子民之称；二是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恩德

关系，即君主对臣民施恩，臣民对君主的报恩。 传

统恩德由恩情与恩义构成，恩情是基础，是本源，
·１６１·



恩义是规范、是后设，但出于统治者的需要，后期

恩德文化颠倒了这个次序，把恩义作为绝对的规

则和责任，置于恩情之上，即强调仁义忠信等伦理

范畴的绝对性，从而确立了君主权力的绝对合法

性。 黄宗羲把这个颠倒了的次序再次颠倒过来，
强调了情的本体地位，从而纠正了恩德文化以恩

义统领恩情、把恩义绝对化的弊端。 他说：“恻

隐、羞恶、辞让、是非、 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性

也。 非先有仁义礼智， 而后发为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也。” ［６］这样，就把恩德还原为恩情，而恩

义就失去了本源性、绝对性。 黄宗羲认为各种恩

德范畴都只是“虚名”，只有自然发生的情感才是

实情。 黄宗羲说：“仁、义、礼、智、乐，俱是虚名。
人生坠地， 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与
生俱来， 此之谓实，于是而始有仁义之名。 ……
到得生之之后，无非是孝弟之洋溢，而乾父坤母，
总不离此不可解之一念也。” ［７］１０１－１０２ “盖仁义是

虚，事亲从兄是实，仁义不可见，事亲从兄始可见。
孟子言此，则仁义始有着落，不坠于恍惚想像

耳。” ［７］１０２这里不但强调了恩情的本体性，把恩义

置于虚名的位置，而且只承认孝悌为实情，不提忠

君是实情，把它排除在恩情之外。 这是因为，孝悌

有亲情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作了恩德的阐释；而
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并无亲情，也无恩情，在这个基

础上建构的恩义、恩德是虚假的。 黄宗羲把这个

真相揭露出来，把君主与臣民的恩情排除了。 对

于所谓君臣如父子的类比，他认为君臣关系与父

子关系不同，后者有血气联系，有亲情；前者是社

会关系，并无亲情关系。 在《原臣》一篇中黄宗羲

论述道：“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 曰：非也。 父

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 ……君臣之名，从天

下而有之者也。 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
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
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７］５君臣关系脱离了

父子关系的类比，就把政治伦理与家族伦理分离，
把忠与孝分离，也就把君臣关系还原成了“路人”
或“师友”关系。 从而使君臣之间的恩德关系瓦

解，这就打破了传统政治伦理，而成为现代政治思

想的萌芽。
恩德文化把恩情权力化，使之成为一种依附

性的情感，从而建构了依附性的恩德，这也是黄宗

羲所反对的。 黄宗羲近一步把恩情还原为自然的

感情，祛除其依附性。 他说：“嗟乎！ 情盖难言之

矣。 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古之人情与物相

游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其亲，
思妇劳人，结不可解，即风云月露，草木虫鱼无一

非真意之流通。 故无溢言曼辞以入章句，无谄笑

柔色以资应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今天亦何情

之有？ 情随事转，事因世变，乾啼湿哭，总为肤受，
即其父母兄弟，亦若败梗飞絮，适相遭于江湖之

上。 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淡，未尝不

呼父母也，然而习心幻结，俄顷销亡，其发于心，著
于声者，未可便谓之情也。” ［７］３１－３２这里把恩情包

括对父母兄弟乃至君主的情感都还原为自然情

感，其中没有强制性的虚情，也没有由此产生的支

配性、依附性的权力。 这样，就把恩德的基础———
身份化的恩情解构了，还原为非权力化的自然之

情。 在这个前提之下，强制性的恩义也自然不存

在了，恩德也就瓦解了。
黄宗羲不仅以自然之情解构了恩德，也建构

了非恩德化的政治伦理。 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不是

建立在恩情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私欲人性论的基

础上的。 与传统儒家的性善论不同，他主张人的

本性是私欲，“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

也。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

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 而使天下释其害……好

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 。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

自利也。 呜呼！ 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岂天

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 ，独私其一人一姓

乎！” ［７］２在这里他以私欲说否定了君主政治的合

理性，批判君主以一人之私剥夺了众人之私。 私

欲说否定了恩德文化，因为恩德文化认为人生来

就有感恩之情，承担了恩义，是为他的伦理，所以

由家族的孝到国家政治的忠，就具有了天然合理

性。 而私欲说这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情关系，
把私欲作为人性之本，以为己代替了为他，这就解

除了忠君的责任。 那么如何建立政治伦理呢？ 黄

宗羲认为，国家的责任是满足万民之欲，而非君主

一己之私，从而使天下“皆各得其私”，此即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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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天下人才是主人，而君主不过是雇用的管

理者，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论述道：“古者

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
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

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７］１这就颠倒了恩德政治

伦理，反对君主为恩主，消解了君主对臣民有恩，
所以为主；臣民要报恩，所以为附的论说，而把民

作为主人，把君作为受托的管理者，当然他们之间

也就没有施恩、报恩关系。
恩德文化规定君臣关系也是施恩、报恩的主

奴关系。 黄宗羲反对君臣之间的“仆妾”关系，认
为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同事、朋友，彼此只是

责任大小不同而已。 黄宗羲提出：“臣之与君，异
名而实同也。 我之出仕，为天下而非为君；为万民

非为一性。” （《明夷待访录·原君》）在《明夷待访

录·置相》一文中，他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

天下也。 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

者，分身之君也。”黄宗羲还将君主和百官比喻成

共同拉木头的人：“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

邪，后者唱许。 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若手不执

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

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明夷待访录·原

臣》）。 这就把臣子与君主平等化，臣子成为君主

的分身。 即使君臣有别，也不是主奴关系，而是责

任、权力大小的上下级关系，君主只是这个等级关

系中的顶端，并不是超越这个等级关系的具有绝

对权力之人。 他说：“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

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
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 非独止于天子

遂截然无等级也。”（《明夷待访录·原君》）他甚至提

出君臣关系是“师友”关系，具有平等性。 由于彻

底否定了恩德规定的支配性的君臣关系，把君臣

关系变成了平等的合作关系，从而就否定了恩德

政治。 黄宗羲还驳斥了恩德文化所宣称的君臣大

义的绝对性，认为这不过是“小儒”之见。 可以

说，在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想家中，黄宗羲是最具有

反叛性的一个。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

思想家，但他较之黄宗羲思想要保守一些，其思想

价值有二，一是纠正宋明理学的偏颇，在理欲关

系、义利关系上进行了调整；二是在一些观点上偏

离恩德文化，特别是在经济思想和个别政治思想

方面有所突破。
王夫之对于恩德文化在根本上是认同的，他

认为恩德植根于人性：“人生于道，而忠孝悌慈皆

性之所固有，故推其理以达之天下，而贵德、尊尊、
亲亲皆率此心而为之，而天下大定矣。” ［８］这样就

在根本上肯定了恩德的合理性。 但他强调恩情是

恩德之本，在恩情与恩义关系上偏于恩情，从而与

偏于恩义（理）的宋明理学拉开了距离。 宋明理

学强调理（恩义）具有绝对性，以理灭欲，而情生

于欲，故重恩义而轻恩情，从而压抑人性，使得恩

德文化走向极端。 王夫之说：“孟子所言之王政，
天理也，无非人情也。 人情之通天下而一理也，即
天理也。”“以我之有道而不能无情也。 知民之非

有道而必不可更违其情也，本忠厚之意推行

之。” ［９］因此在天理与人情、人欲关系上，他偏于

人情、人欲，而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
他认为天理不过是人情的概括，理生于欲，天理体

现着普遍的私欲：“人之有情有欲，亦莫非天理之

宜然者。” ［１０］ “人有需货之理而货应之，人有思色

之道而色应之，与生俱兴，则与天理俱始矣。” ［１１］

“有欲斯有理。” ［１２］他认为理欲不能分开，更不能

对立，理欲一体：“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

于人欲以见，虽居静而为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以

章其用。 惟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

别有理也。 离欲而别为理，其惟释氏为然。 盖厌

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 ［１３］９１１“若犹不协于人

情，则必大违于天理。” ［１４］他认为理在欲中，理服

务于人欲，天理就是“公欲”：“私欲之中，天理所

寓。” ［１３］９０“天理”与“人欲”为“同行异情”，实即

一体二用。 王夫之说：“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

异情。’韪哉！ 能合颜、孟之学而一原者，其斯言也

夫！ 即此好货、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阴骘万物，人之

以载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为所藏之用。 ……于

此声色臭味，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

理。 ……使不于人欲之与天理同行者，即是以察

夫天理，则虽若理有可为依据，而总于吾视听言动

感通而有其贞者，不相交涉。 孟子承孔子之学，随
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 学者循此以求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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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之复’者，又岂远哉？” ［１５］ 王夫之以人欲为

“体”，以天理为 “所藏之用”，天理不过是 “公

欲”，这就颠覆了宋明理学的“存理灭欲”的理欲

关系说。 他认为理要为公欲服务，“吾惧夫薄于

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

任天也。 ……是故天地之产皆有所用，饮食男女

皆有所贞。 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

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 苟其食鱼，则以河鲂为美，
亦恶得而弗河鲂哉？ 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
恶得而弗齐姜哉？” ［１６］这样就把私欲作为理的基

础，理不是灭私欲，而是保护、实现公欲即众人的

私欲，从而根本上推翻了宋明理学。
王夫之倡导理欲和谐，反对纵欲，也反对禁

欲，主张以理导欲，以欲存理：“无理则欲滥，无欲

则理亦废。”王夫之主张天理与人欲间的和谐、均
衡。 他说“君子只于天理人情上著个均平方正之

矩，使一国率而由之。 则好民之所好，民即有不好

者，要非其所不可好也； 恶民之所恶，民即有不恶

者，要非其所不当恶也。 ……唯恃此絜矩之道，以
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则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

亦无不安矣。 所谓父母者，《鸤鸠》七子之义，均
平专一而不偏不吝也。 不然，则七子待哺，岂不愿

己之多得，而哺在此，且怨在彼矣。” ［１７］ 总之，他
主张理欲关系的平衡，对理学不顾人们的实际利

益（欲），片面抬高恩义（理），以理灭欲有所抵制

和纠正。
与理欲关系相关的是义利关系问题，义利关

系的内涵是恩德文化中的恩义与恩情关系。 恩德

的本义是利益的交换即施恩和报恩产生恩情，在
此基础上才有恩义，形成恩德。 因此，利是恩德的

基础。 但出自统治者的需要，对恩德的阐释又偏

向于恩义，提倡重义轻利，孔子甚至提出可以“去
兵去食”而仅存“信”的极端主张；而宋明理学更

是以天理灭私利。 这样，恩德文化就把恩义孤立

起来、绝对化，可以不顾利益（恩惠）而要求民众

报恩、效忠王权，从而造成专制统治。 王夫之在理

欲关系的基础上，主张义利一体，义利并重，反对

割裂义利，从而回归了恩德的原始内涵，扭转了恩

德文化的重义轻利的偏向。 他说：“立人之道曰

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

害，人用不生” （《尚书引义》卷二）。 王夫之把义规

定为“公利”，这与其把理规定为公欲是一致的，
从而解决了义利关系的难题。 他说“义者天理之

公，利者人欲之私”（《尚书引义》卷三），“要而论之，
义之与利，其涂相反，而推之于天理之公，则固合

也。 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

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四书训义》卷八）王夫之

也主张以义导利，避免私欲泛滥。 他说：“利义之

际，其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 夫孰知失义

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 诚知之也，而可不

谓大智。”（《尚书引义》卷二）总之，王夫之的义利观，
克服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弊端，特别是理学家以

利灭欲的极端，而把满足民众的利益当做大义。 这

就首先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给民众以利益，这是

民众效忠的前提，从而对恩德文化有所规范。
王夫之的政治伦理思想基本是正统的，他回

归早期儒家思想，纠正宋明理学的偏颇，也就是恢

复恩德的本义，即达到恩义与恩情、恩惠的平衡，
克服以理灭欲，重义轻利的偏向。 但王夫之思想

也有出格之处，偏离了恩德文化。 他与黄宗羲不

同，不是直接抨击君权，而是维护君权；不是主张

“寓封建于郡县”，而是维护郡县制。 但王夫之具

有鲜明的民本思想，甚至不自觉地提出了一些异

端思想，如说：“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

之。 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

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 人非不欲自贵，而必

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读通鉴论》卷一）他认为

人人都欲“自贵”，但君主的职责是“人之公”，维
护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所以才有君主之立，这就

与一人一性之天下的君权思想有了根本的区别。
同时他还指出，君主因为有德、有功才被“推以为

天子”，虽然这是讲古代政治，但也可以看出他的

政治倾向，就是不承认君权天授，而认可君权民

授。 他据此提出了“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必须

“循天下之公” ［１８］１１７５让天下人同享天下，共治天

下，而反对以一人一姓私天下。 这些观点继承和

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而突破

了君主拥有天下，治理天下，故对臣民有恩，臣民

须报恩君主的恩德政治思想，具有了异端性质。
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有比较鲜明的异端性。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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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土地所有权的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这种观点为恩德文化提供

了思想基础，即认为百姓种田是承受了君主的恩

惠，要奉养、服从君主以报恩。 王夫之并不赞同这

种思想，而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了相反的主张。
他认为土地天然是为了养民的，因此不是为王者

所有，而是为民所有。 他指出：“王者能臣天下之

人，不能擅天下之土。” “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

矣。 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原显不改其旧；其生百

谷卉木金石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

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 “地之不可擅为一人

有，犹天也。 天无可分，地无可割，王者虽为天之

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

裂为己土乎？” ［１８］５１１ “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

也。” ［１９］这就否定了君主是“天子”而拥有天下的

思想，而把民奉为天下之主，拥有天下之田土。 他

认为人民的田土不是君主所受，而是自有的：“天
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 有其力者

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

授之。”（《噩梦》）这就否定了民田君授的观念，而
还田于民。 因此，对于民间自发形成土地所有状

况，君主也没有予取予夺之权。 “民自有其经界，
而无烦上之区分。” （《宋论》卷二）这种土地私有的

见解是空前的，达到了经济思想的高峰。 它从根

本上否定了君主对民众的经济控制权力，而所谓

君主授田之皇恩也就子虚乌有了，恩德文化的基

础就不复存在了。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另一位异端思想家。 他主

要纠正了宋明理学、心学的弊端，提倡回归先秦儒

家思想，以经学代替理学。 同时，他的政治伦理思

想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恩德文化。
顾炎武的基本思想未脱离儒家正统，对于恩

德是基本上认同的，不认同的只是局部的。 他主

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

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２０］ 这是其

基本的立场。 但是鉴于在传统社会后期恩德文化

偏于理性，加重了对人性的桎梏，顾炎武又对这种

偏向有所批判，提出了一些相反的思想。 传统伦

理思想认为公私对立，要以公灭私，理学更主张存

天理灭人欲。 顾炎武出发点是人性有私，反对废

私立公。 他提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

子，其常情也。 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

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 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

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２１］１４这就把政

治的基础建立在维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而对恩

德政治有所反拨。 恩德政治主张君主拥有天下，
臣民承受君主之恩，所以要忠君。 而顾炎武认为

私人有其权利，君主必须保护这个权利。 《日知

录》卷三“言私其豵”条说：“‘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先公而后私也。 ‘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
私而后公也。 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而人之有私，故情之所不能免，故先王弗为之禁，
且从而恤之。 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
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

义不明久矣。 世之君子必曰： 有公而无私，此后

世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２２］ 这就反拨了理

学家“公而无私”的思想。 恩德政治认为，君主施

恩于百姓，百姓报恩于君主，因此为君主就是公，
为己就是私，要克己奉公。 顾炎武认为公不是剥

夺众人之私利，而是维护众人之私利，君主的责任

就是“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２１］１５，也就是

为天下人的利益服务。 他还以古代圣王为榜样，
指出君主的“大福 ”“至贵”，并非天生所有，而是

以其“先天下之大劳”，“执天下之至贱”为前提

的，“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归劳于外，知小

人之依，而周后妃亦必服倪灌之衣，修烦编之事。
及周公遭变， 陈后樱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

夫女工衣食之务也” （《日知录》卷七《饭棋茹草》）。
顾炎武认为，君主不是因为膺天命而拥有了治理

天下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为天下人服务，维护了天

下人的私利。 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不虞之变，必
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
入无人之境也。 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

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 为其私，所
以为天子也。 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这就是

说，君主为天下人的私利服务，天下人才会效忠君

主，而这本质上还是为己，而非为君主。 这种论述

揭示了恩德背后的私欲动力，不是强调民众报恩

的责任，而是更强调其为己的动机，从而否定了恩

德文化。
·５６１·



顾炎武认为天下生民重于君王社稷，这就继

承发扬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 顾炎武提出了

“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他指出：“有亡国，有亡

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谓之

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

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

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这个论述虽然

直接着眼于伦理教化，但深层逻辑在于天下生民

高于君王社稷。 这在根本上颠覆了恩德文化的基

础，把君主从恩主的位置上拉下来。
由于君主是为天下人服务的，不是恩主，于是

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主仆关系，而成为

共事关系。 顾炎武指出：“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

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

贵。 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
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

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
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日知录》卷七《周室班爵

禄习》）这种思想黄宗羲已经表述过，但顾炎武更

为彻底，他鲜明地提出了君主“非绝世之贵”，认
为君主与公侯、百官一样，只是一种类似雇用关系

的“代耕而赋之禄”。 这种政治思想不仅祛除了

君主与民众的恩德关系，也祛除了君主与臣下的

恩德关系，具有民主思想的萌芽。
此外，顾炎武还突破了恩德的差等性。 孟子

提出的“爱有差等，施有亲始”思想成为恩德文化

的伦理规则，但顾炎武继承、发扬了原始儒家的

“天下为公”思想，倡导“博爱” ［２３］ ，他说：“先之以

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左右就养无方’谓之博

爱。” 这也从爱的普遍性角度否定了恩爱的偏私

性，从而批判了恩德文化。
总之，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想家从个体之私出

发，建立伦理体系，以平等思想批判了恩德政治，
体现了后期传统社会新思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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